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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原則： 

2.鼓勵教師使用教育局發布之五種授

課方式：線上遠距教學、線上自主學

習、紙本自主學習、教育局 youtube頻

道、第四台公益頻道。 

(二) 實施原則： 

2.鼓勵教師使用教育局發布之五種授

課方式：線上遠距教學、線上自主學

習、紙本自主學習、教育局 youtube頻

道、第四台公益頻道，如採非同步模

式，教師應以其他方式指導學生，並掌

握學生學習理解及轉化之狀況。 

 
(二) 實施原則： 

8.教師每節課授課時應以原任教班級

為對象，不得併班上課，如科任教師任

教同學年不同班級，應各班分別線上

補課，不得同時間合併多班授課，實施

混齡教學之學校得依原混齡課程授

課，不受上述限制。 

 

(二) 實施原則： 

8.教師每節課授課時應以原任教班級

為對象，如教師可落實共備，教師得併

班遠距共同上課，並同步上線指導學

生。 

(三)實施程序： 

4.審查通過後依計畫實施：待本局同

意後確實依計畫及課程表實施。 

 

(三)實施程序： 

4.審查通過後依計畫實施：學校經校

內審查機制通過後即可實施。 

四、配套措施 

(二) 學校於教師實施線上教學時，指

派專人隨機線上巡堂並做成巡堂紀

錄，如有未按課表實施教學，應立即要

求教師改進，如臨時發生不可抗力的

因素以致無法如期實施教學，須另行

安排時間補課。 

 

四、配套措施 

(二)學校於教師實施線上教學時，指

派專人得依需求隨機線上巡堂並做成

巡堂紀錄，如有未按課表實施教學，應

立即要求教師改進，如臨時發生不可

抗力的因素以致無法如期實施教學，

須另行安排時間補課。 

 


